
《株洲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加强株洲市与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大气污染协同防治，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协同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政府与部门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建立协同防治机制，解决协同防治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安排所需经费。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城市管理、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安、气象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协同保护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大气污染协同防治相关工作。
第四条【联席会议制度】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下列事项：
（一）大气污染形势研判；
（二）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
（三）毗邻区产业布局优化；
（四）清洁能源利用；
（五）联合执法；
（六）高污染行业专项整治；
（七）其他需要协商解决的事项；
联席会议每年定期召开。遇有特殊情况，应当及时召开。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规划协同】市人民政府编制和调整涉及毗邻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应当征求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实现规划目标的协调统一。意见采纳情况应当及时反馈，并在规划编制说明中予以体现。
第六条【信息共享】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下列信息共享：
（一）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二）毗邻县（区）产业布局信息；
（三）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四）大气污染防治经验做法信息；
（五）重点大气污染源排污许可信息；
（六）其他需要共享的信息。
第七条【新能源车协同推广】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公共交通、环卫、物流配送等行业优先推广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使用新能源车辆。
新建公共、商业、民用建筑物的，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同步配套建设充电设施。鼓励逐步配套完善各类既有建筑物的充电设施。
第八条【移动源污染协同防治】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与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推进重型柴油车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联合执法】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在机动车尾气检测等领域以及夏季臭氧防控、冬季污染防治攻坚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执法。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书面提出的协助执法请求，应当及时办理并书面告知办理结果。
第十条【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区域空气质量形势联合研判。及时通报区域重污染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等级启动应急预案，同步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第十一条【新能源产业协同】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化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和布局，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支持传统行业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鼓励装备制造、化工、玻璃、钢铁等重点用能行业使用清洁能源。
第十二条【科研合作】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科研合作，定期组织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成因、溯源和防治措施等重大问题的联合科研，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治污能力。
第十三条【公众参与】 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权依法获取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相关信息，举报区域内污染大气环境违法行为。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公开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相关信息，完善公众参与协同防治程序，为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提供便利。
第十四条【问责机制】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问责机制，对履行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职责不力的，依法问责。
第十五条【联合信用惩戒】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信用惩戒互通机制，对大气环境保护违法单位开展联合信用惩戒。
第十六条【人大协同监督】 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治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同长沙市、湘潭市、萍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每年开展协同监督不少于一次。
第十七条【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2024年X月X日起施行。

